
威应急发〔2021〕32号

关于印发《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“机械化
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市应急管理局，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发展局（应急管理局），

南海新区住建交通与应急管理局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

实施方案》，加快推进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化进程，以

机械化生产替换人工作业，以自动化控制减少人为操作，提高危

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科技保障能力，根据省应急厅《全省危险化学

品安全生产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工作方案》（鲁应急字

〔2021〕135号）和工作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应急局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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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制定了《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

工作方案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威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1年 11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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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
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

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和我市实施方案的要求，

加快推进全市危险化学品企业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

技术改造工作，结合我市危险化学品企业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贯彻落实省应急厅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“机械化换

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工作要求，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科技

进步，利用机械化、自动化技术，以机械化生产替换人工作业，

以自动化控制减少人为操作，消除人员在危险环境中暴露和人为

误操作带来的安全风险，提高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生产科技

保障能力，从根本上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经营（构成重大危险源）企业以

及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的化工企业（以下统称企业），

其他化工、医药企业可参照执行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。对涉及电解工艺（氯碱）、

氯化工艺、合成氨工艺、氟化工艺、聚合工艺等重点监管危险化

工工艺的现有生产装置，企业要按照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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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目录的通知》《关于公布第二

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目录和调整首批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

艺中部分典型工艺的通知》《关于加强化工安全仪表系统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并参照《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

设计指导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1），根据化工工艺特点、装置规

模和控制系统复杂程度，优化采用智能自动化仪表、集散控制系

统（DCS）、可燃气体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系统（GDS）、紧急停车

系统（ESD）和安全仪表系统（SIS）等，设置温度、压力、液

位等重要工艺指标及可燃、有毒气体浓度检测信号的集中声光报

警、紧急联锁停车，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。对涉及光气及光气

化工艺、硝化工艺、裂解（裂化）工艺、加氢工艺、重氮化工艺、

氧化工艺、过氧化工艺、胺基化工艺、磺化工艺、烷基化工艺、

新型煤化工工艺、电石生产工艺、偶氮化工艺等其他重点监管危

险化工工艺的生产装置，企业应从初步设计阶段开始，按照上述

要求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。

（二）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自动化。对涉及粉碎、筛

分、混合、固体物料输送、液体物料输送、气体物料输送、传热

操作、固定床反应器、流化床反应器、釜式反应器、管式反应器、

塔式反应器、蒸馏、吸收、蒸发、结晶、萃取、干燥、非均相分

离、吸附、储存、包装等 22个化工过程操作单元的生产装置和

储存设施，企业要参照《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自动

化设计指导方案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2），根据工艺装置特点，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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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械化、自动化技术，设置原料投放、配比控制、反应控制、产

品（包括中间产品）放出、输送、储存、包装等过程操作的机械

化、自动化系统，实现生产现场的无人化操作。

（三）分类优化改造。对连续化反应，工艺装置的操作控制

应当实现机械化、自动化。对间歇式反应，可预先采取调整投料

方式（如固体预先溶解为液体）、优化工艺路线（如间歇式反应

改为连续化反应）、更换反应设备（如釜式反应器改为管式反应

器）等技术，创造有利条件后再进行改造，实现工艺装置操作控

制的机械化、自动化。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和现有企业的危险化

工工艺和化工过程操作单元，要参照《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

控制设计指导方案（试行）》《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

自动化设计指导方案（试行）》，配备完善自动化控制系统和机械

化作业装备；已经实现自动化控制、机械化作业的，也要参照进

行改进完善。企业实施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技术改

造的，不应视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进行管理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2021年 12月底前）

1.市应急局组织召开全市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

技术改造推进会，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动员。

2.根据省应急厅统一部署，分期、分批组织相关企业参加“机

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相关标准规范的视频培训，使企业理解

和掌握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和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自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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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改造的功能要求、相关标准、改造方法和运行管理等，为有效

推进工作打好基础。

3.各区市（含国家级开发区、南海新区，下同）组织开展调

查摸底，摸清辖区内企业自动化控制和机械化作业的现状，形成

需要进行安全技术改造的企业名单及其危险化工工艺、化工过程

操作单元的清单（模板详见附件 3），12月 10日前报送市应急局。

（二）示范建设（2022年 1月底前）

各区市结合辖区实际，至少选取 1家企业开展示范建设。其

他企业选择一套或者几套生产储存装置，开展改造工作，取得经

验后全面推开。各区市可适时组织召开现场会，推进“机械化换

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技术改造工作。

（三）全面实施（2022年 6月底前）

1.各区市督促辖区内企业全面实施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

人”安全技术改造，并对企业改造应用情况进行验收、评估。

2.市应急局适时组织抽查核验工作，对各区市工作进度及完

成质量进行通报，并做好省应急厅检查准备工作。

3.根据省应急厅制定的《山东省淘汰落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

产工艺技术设备目录》，将未实现机械化、自动化的工艺技术设

备纳入淘汰落后范围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市应急局成立工作专班，由分管副局

长任组长，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管理科、规划统计和信息化科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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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全力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

技术改造工作。各区市也要参照市里做法，成立工作专班，加强

统筹协调，精心组织安排，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作。企业主要负

责人要亲自组织实施，明确责任部门和人员，确保按时完成改造

任务，同时要修订完善企业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检查与考核，确

保机械化、自动化系统有效运行。

（二）做好督促指导。各区市要利用督导检查、行政执法和

驻点监管契机，推动辖区内企业全面开展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

减人”安全技术改造。同时，要深入企业基层一线，必要时可以

组织安全专家，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改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，支持

企业优化工艺技术装备，有效推进改造工作，对于工作中发现的

新情况和新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应急局反馈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保障。各区市要协调有关部门研究制订政策

措施，扶持鼓励企业开展机械化、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工作，对

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实施机械化、自动化改造的企业，在安责险保

费调节、技改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。企业要按规定提取用好

安全费用，加大资金投入，保障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

全技术改造所需经费。

（四）严格改造标准。企业机械化、自动化安全技术改造涉

及的设计、施工、安装、调试、验收等环节，要严格执行国家有

关标准规范，确保高标准、高质量完成改造。改造前后，要有完

善的停车、开车方案，充分辨识分析安全风险，落实好各项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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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，改造中涉及特殊作业的，要加强票证管理和作业监护，改

造完成后，要做好全过程档案留存。同时，要配足配齐符合机械

化作业、自动化控制需要的操作人员和技术力量，对日常操作、

维护和管理人员要进行针对性培训，加强人才培养。

（五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区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

互联网等媒体，采取专栏专题、热点追踪、系列报道等方法途径，

对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安全技术改造工作的成效进行广

泛宣传，表扬鼓励先进，鞭策激励后进，提高企业的认知水平，

激发企业实施机械化、自动化改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，引导企业

坚定走依靠科技进步保障安全生产的道路，营造良好的舆论环

境。

联系人：孙程，联系方式： 5234159，公务邮箱：

yjjwhk@wh.shandong.cn。

附件：1.山东省危险化工工艺安全控制设计指导方案（试行）

1.1光气及光气化工艺

1.2电解（氯碱）工艺

1.3氯化工艺

1.4硝化工艺

1.5合成氨工艺

1.6裂解（裂化）工艺

1.7氟化工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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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8加氢工艺

1.9重氮化工艺

1.10氧化工艺

1.11过氧化工艺

1.12胺基化工艺

1.13磺化工艺

1.14聚合工艺

1.15烷基化工艺

1.16新型煤化工工艺

1.17电石生产工艺

1.18偶氮化工艺

附图：危险化工工艺流程图（示例）

2.山东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机械化、自动化设计指导

方案（试行）

2.1粉碎、筛分操作单元

2.2混合操作单元

2.3输送操作单元（气体、液体、固体输送）

2.4传热操作单元

2.5 反应操作单元（固定床、流化床、釜式、管式、

塔式反应器）

2.6蒸馏、蒸发操作单元

2.7吸收、吸附操作单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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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结晶操作单元

2.9萃取操作单元

2.10非均相分离操作单元

2.11干燥操作单元

2.12包装操作单元

2.13储存操作单元

3.改造企业名单及其危险化工工艺、化工过程操作单

元清单（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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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改造企业名单及其危险化工工艺、化工过程操作单元清单

（模板）
区市：

企业名称
示范（试点）建

设情况

涉及的危险化

工工艺
改造内容

涉及的化工过程

操作单元
改造内容

××有限公司 示范建设企业 氯化工艺

根据反应安全风

险评估、HAZOP
分析、LOPA分析

及 SIL 定级，完

善自控与安全联

锁。

输送、包装

××物料输送改

为正压气力输送；

××物料包装改

为包括计量、夹

袋、充填、封口、

缝包、传送等工序

的自动包装。

××有限公司
××装置试点

建设
无 混合

××物料混合改

为通过计量装置

实现进料、出料、

混合的自动调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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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2日印发


